－運動心力量、客製化體育育樂營－

桃園市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暑期辦理各項體育育樂營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1、本府111年「暑期保護青少年-青春專案」工作。
          2、本市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。

二、目的：推廣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休閒育樂活動，鍛鍊學生體能，培養良好運動技能，並增進師生的團結向心力，特訂定桃園市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暑期辦理體育育樂營實施計畫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四、補助對象：本市所屬各國民中、小學。

五、活動期程：111年7月至8月(暑假期間)。

六、申請日期：以公文規定時間為準。
七、實施方式：由各校依實際情況自行擇定辦理「暑期體育育樂營」各式營隊。

八、補助標準：每項目定額補助2,100元，經費不足部分請各校自籌，或依使用者付費原則酌予收費。
九、補助項目：以教師鐘點費、業務費、消耗性器材等為主，惟不得用於設備購置。
     （一）教師鐘點費：外聘教師時薪1,600元(含)以下；內聘教師時薪800元(含)以下，且需於課後或非上班時間方得支領。
    （二）業務費：用於印刷費、膳宿費、雜支等相關項目。
    （三）消耗性器材：於育樂營使用單價未達1萬元之器材。
十、辦理原則：
（一）參加對象：除校內學生外請提供本市他校學生報名參加。另以參加人數外加5%的名額予外縣市學生報名參加為原則（計算方式：原訂本市學生參加人數60名，外縣市名額即為3名，總人數63名）。
（二）每項體育育樂營至少辦理二天（十六小時），得連續或跨週辦理，各項目可分開辦理或同時舉行。

（三）清寒或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得免費參加，並請由本府補助款項下支應。
（四）各校可函請本市體育總會或各單項委員會配合協助辦理。

十一、防疫事項：
(一) 因應校園疫情逐漸紓緩，本局公布暑期活動防疫指引提供各校參照遵循，暑期育樂營可於落實防疫措施下辦理（如體溫量測、手部消毒、配戴口罩、勤洗手、清潔消毒及空間通風等）。
(二)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示配合辦理。
十二、申請程序：

（一）請各校依公文於規定時間內至google表單填寫相關申請內容，俟審核通過後，核定各校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
（二）為配合青春專案教育部考核，請各校務必於111年8月24日(星期三)前繳交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收支結算表至本局。
十三、獎勵：
各辦理活動學校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，核敘嘉獎1次（辦理1項活動，嘉獎1次3名；每增加乙項活動增加1名。例如：桃園國小辦理3項暑期體育育樂營，則工作人員嘉獎1次共5名），上限為9名。
十四、經費來源：在本府年度預算內支應。

十五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現行有關規定辦理。

十六、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